
关于做好2018级新生户口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（系部）：

按照江苏省公安厅要求，为及时、有序地做好2018级新生户口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户口申报对象

户口申报对象为：自愿将户口迁往学校的2018级新生

二、交纳材料要求

（一）2018级学生户口迁移名单汇总表(附件1)

迁移户口学生名单汇总表每个班级均需填写。请各班班主任（或辅导员）检查各班级所填写的名单与实际迁移学生人数是否相等、学生自然情况是否属实等问题，若无异议请班主任（或辅导员）签名确认。
（二）户口迁移证
1、核对迁移证信息
(1)迁移证编号：迁移证编号第一位数字不能以0开头；
(2)出生地、籍贯：要具体到县(或县级市)；
(3)迁移原因：大中专招生(迁出市县外)；

(4)原住址后要标注城市属性(如：城市、城镇或乡村)；
(5)迁往地址：南京市江宁区龙眠大道629号或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；
(6)迁移证右下角日期处和启封处需加盖户口专用章。
2、填写社会关系
本人需在《户口迁移证》背面填写学生本人联系电话、身高、两个不同社会关系人的姓名、工作单位或家庭住址（直亲亲属和旁系亲属各一个）
填写内容如下(样表）：

	社会关系
	姓 名
	称 谓
	工作单位或家庭住址

	直系亲属
	XXX
	父亲
	南通市交通工程公司三处

	旁系亲属
	XXX
	姨母
	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河阳镇王村15组

	联系电话
	
	身  高
	厘米


对不符合要求的户口迁移证，请各二级学院（系部）将迁移证退给学生回迁出地派出所重新打印（如局部手工修改需要加盖派出所户口专用章）。

（三）迁移户口学生照片
迁移户口的学生，需上交一张一寸彩色照片，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、班级。
（四）录取通知书复印件
迁移户口的学生，需上交一份录取通知书复印件。
请各二级学院（系部）在2018年9月27日前将以上材料收齐、核对后，交至保卫处户籍管理办公室（弘毅楼103室）。

联系人：卜老师，联系电话：86115886。

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保卫处

2018年9月2日
附件1
2018级学生户口迁移名单汇总表

学院（系部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 

	学  号
	姓 名
	曾用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码
	籍贯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本班共有学生       名，其中迁移户口学生有        名。

班主任(或辅导员)签名：

2018年    月    日

